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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术学院 

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实施细则和标准 

美术学院围绕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教学，包括培养目标、毕业要

求、课程体系、教学过程、教学支持等各个环节，落实并持续改

进。为有效推进专业内涵建设，为保证专业教学的顺利开展和培

养目标的达成，定期进行人才培养目标评价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十九大精

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深化新时代本科教育改革，全面保障和

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推进专业内涵式建设，根据新时代高教 40 条

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

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号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

量国家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国标》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

业认证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教师〔2017〕13 号）《德州学院人

才培养目标评价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规范人才

培养质量评价的程序与方法。 

二、评价理念 

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。 

三、实施细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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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培养目标评价包括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和培养目标达成

情况评价两个方面。 

（一）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 

1.评价依据 

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依据包括：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变

化需求的吻合度、培养目标与技术发展需求的吻合度、培养目标

与学校定位之间的吻合度及培养目标与专业定位之间的吻合程度

等。 

2.评价周期 

包括调查信息采集周期及评价周期。 

（1）调查信息采集周期：1 年 

本专业应每年采集应届毕业生反馈意见。 

（2）评价周期：4 年 

采用适当的方式完成毕业 5年左右的学生的培养目标的合理

性评价。目前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周期为 4 年，根据人才

培养方案的修订周期开展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。培养目标合理性

评价周期一般为 4 年。 

对反馈问题比较集中的个别专业，专业负责人可以提出提前评

价与修订。 

（3）评价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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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业可以采用往届毕业生反馈和用人单位反馈法对培养目

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。 

往届毕业生反馈法。对毕业 1年、3年和 5年左右学生进行问

卷调查，了解毕业生对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自评情况。 

校友反馈。通过座谈会、走访校友、问卷调查等形式，分析校

友目前的主流职业及其与培养目标的吻合度，作为修订培养目标

的依据。 

用人单位反馈法。通过用人单位招聘会、校企合作、座谈和问

卷调查等形式，了解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，征询企业对专业培养

目标的意见，评价培养目标设置的合理性，分析与专业培养目标

的吻合度。召开企业行业专家座谈会，获取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

信息。 

第三方评价。本专业委托数据调查公司，对毕业五年以后的思

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进校跟踪调查。 

4.评价过程与责任人 

信息调查收集阶段： 

（1）在每学年第二个学期，由学院统一组织本专业开展培养

目标合理性调查；  

（2）本专业制定本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调查方案；  

（3）本专业根据调查方案组织开展培养目标合理性调查；  

培养目标修订阶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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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学校启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； 

（2）美术学院部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；  

（3）专业对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形成初步意见并提交学院； 

（4）美术学院组织院教学委员会对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合理性

评价进行审核。 

5.评价结果的利用 

结合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意见，本专业培养目标修订提出建

议，为下一轮培养目标的制定提供依据。 

（二）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

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价专业学生毕业 5

年左右，经过实际工作的训练和自我学习，是否达到专业预设的

培养目标。 

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为专业培养目标修订提供依据。 

1.评价对象 

专业毕业 5年左右的校友。 

2.评价周期 

（1）年度评价：每年 

本专业应每年对毕业 5年的学生进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。 

（2）综合评价：四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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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周期为四年。根据培养方案的修订周期开

展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。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周期一般为四

年。 

对反馈问题比较集中的个别专业，专业负责人可以提出提前评

价与修订的申请，经学校同意后方可进行。 

3.评价方法 

本专业可以采用往届毕业生反馈和用人单位反馈法对培养目

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。 

往届毕业生反馈法。通过座谈会、走访、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毕

业 5 年的校友进行调查，了解毕业生的培养目标达成情况。 

用人单位反馈法。通过用人单位走访、座谈、问卷调查等形式，

了解专业毕业生的培养目标达成情况。 

第三方评价。本专业委托数据调查公司，对毕业五年以后的思

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（3 届）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进校跟踪调

查。 

4.评价过程与责任人 

年度评价阶段： 

（1）在每学年第二个学期，由美术学院统一组织本专业开展

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；  

（2）本专业制定本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方案；  

（3）本专业根据评价方案组织开展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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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评价阶段： 

（1）学校启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； 

（2）学院部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；  

（3）专业结合四年的评价信息，形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

初步意见； 

（4）美术学院组织院教学委员会对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达成情

况评价进行审核。 

5.评价结果的利用 

结合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意见，本专业培养目标修订提出建

议，为下一轮培养目标的制定提供依据。 

具体程序为： 

（1）信息搜集与反馈分析。定期调研，见习实习期间交流调

研，国内外学术研究及交流中的调研与研讨； 

（2）学校统一部署提出培养目标修订要求（周期性、常规性）； 

（3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启动修订工作，布置教研组讨论，

启动内外部环境、人才需求调研； 

（4）组织中学教研室主任、任课教师、师范生共同就培养目

标的合理性及达成情况进行现状分析、调研； 

（5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培养目标修订论证会，提出初

步修订方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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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本专业校内外专家、教育管理

工作者、中学校长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校友等进行调研、座谈，进

行外部征求意见； 

（7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召开会议确定培养目标并上报

学校教务处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
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 


